
电商综合示范组〔2023〕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快递电商企业： 

根据《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黟政

办秘〔2021〕26 号）规定，现就奖励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3 年 4 月 3 日- 4 月 18 日，逾期不予受理。 

二、资金来源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 

三、适用范围 

本县各注册登记、依法经营、按章纳税、从事电商活动的企

业、组织和相关机构，以及在本县的个体网店、农村电商带头人、

服务站等经营个体和快递物流企业。 

四、申报内容、材料 

（一）加大电商主体培育。对正常运营满一年、且在自有平

台销售额及其他平台年度销售的电商企业或个人电商，根据申报

经营主体提供的有效证明材料，分阶段给予申报经营主体一次性

奖励。 



销售量（万单） 销售额（万单） 销售名次 奖励（万元） 

0.25 10 前 20 名 0.3 

0.75 30 前 10 名 1 

2 50 前 8 名 2 

2.5 100 不限 3 

5 500 4 

注：入驻或注册地在县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企业或个人电商奖励

资金上浮 10%。 

申报材料：2022 年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奖励

申请表、营业执照复印件、2022 年度网络销售额证明材料(含店

铺首页、产品页面、后台资质、网销额等)、2022 年度完税证明；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鼓励建设黟县优势产业专区和地方特色馆。经授权在

国内知名电商平台上开设黟县优势产业专区、地方特色馆的，运

营半年以上，且当年网络销售 20 个以上地方产品且网络销售额

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经验收合格后，给予每个运营主体一次

性奖励 10 万元。 

申报材料：2022 年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奖励

申请表、营业执照复印件、2022 年度网络销售额证明材料(含店

铺首页、产品页面、后台资质、网销额等)、2022 年度完税证明；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支持乡镇、村级电商网点建设运营。对整合建设乡镇、



村级兼具快递配送功能的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网点，独立经营面积

30 平方米（村级站点 15 平方米）以上的，镇级站点给予最高不

超过 500 元/月补助，村级站点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元/月补助。

补助金额根据《黟县农村电商物流网点考核表》（附件 3）得分

情况予以发放。 

申报材料：2022 年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奖励

申请表、村级服务站合伙人信息登记表、并附已改造门头、外观、

内部装修等图片、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黟县农村电商物流网点考

核表、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五、办理流程 

（一）受理初审。申报企业（单位）将每个项目材料装订成

册，报黟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黟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认真对申

报项目的政策符合性、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初审。 

（二）实地核查。黟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对申报材料真实性

开展实地核查。 

（三）推荐上报。黟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对通过文本及实地

初审的项目进行信用核查（申报单位 2021、2022 年度无处罚记

录）、涉企系统比对（申报单位未重复申报享受相同奖补资金），

确定推荐项目，并上报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包含信用核查结果、涉企系统比对结果，并对项

目真实性进行承诺）。 

（四）项目复审。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对项目申报文本进行复审，并抽取不低于 20%的项

目开展实地核查后研究兑现意见。 

（五）项目公示。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将支持项目、资金额等内容在黟县人民政府网站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六）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将资金拨付给各申报企业

（单位）。 

六、申报要求 

（一）申报企业和组织存在下列情况，不得进行申报：提供

虚假材料的；偷税漏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当年度被行政处罚

和发生安全生产、群体事件、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的；有其

他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的。 

（二）政策扶持对象应严格遵守资金使用要求，按照国家有

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账务处理，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

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扶持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行为，

追回相应资金，计入社会信用体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查处。 

（三）对涉及网络销售额项目，要求提供网络销售额(含店

铺页面、产品页面、后台资质、网络销售额)无间断视频查询资

料。 

（四）该政策由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黟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联系人：鲍文胜  电话：17764407459 

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

方文博  电话：18855968398 

 

附件： 

1、2022 年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奖励申请表 

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黟县农村电商物流网点考核表 

4、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 

 

 

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2023 年 3 月 31 日   

 

 

 

 

 

 

 



附件 1 

2022  

 

申报项目名称  项目开支费用  

项目网络销售额   主要销售产品  

申报项目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行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报项目类型  

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说明 

 

 

 

 

 

 

 

 



附件 2 

 

 

 

 

本公司郑重承诺：2022 年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资金申请申报过程中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效，准确

完整。若违此承诺，出现隐瞒、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的，愿

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申报公司名称：  

2023 年   月   日  

 

 

 

 

 



附件 3 

 

网点名称：                              考核日期：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标准分值 分值 得分 

硬件 

部分 

爱护保管网点设备设施 10 分 10 分 
 

快递码放整齐，网点环境整洁 10 分 10 分 

 

 

网点 

业务 

各农村电商物流网点负责人必须业务熟练，设备操

作熟练，保证网点有人在岗。 
10 分 10 分 

 

各农村电商服务网点向村民提供快递收发、便民缴

费、代购额达 1000 元可计（5 分）。每月便民缴费、

代购、网销额每超过 500 元额外加（+1 分），最高

不超过 10 分。 

5 分（每月便民缴费、

代购每超过 500 元额

外加+1 分，最高不超

过 10 分）元 

5 分 加 10

分 

 

收发物件出入库是否准确，收寄件人信息记录是否

清晰，过数时单重、数量是否准确过数。 
10 分 10 分 

 

各农村物流网点负责人及时在“黟县农村物流网点

工作交流群”发布物流政策，及时通知收件人取件。 
10 分（根据实际情况

打分） 
10 分 

 

各农村电商物流网点负责人接受黟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安排的培训及其他工作，根据签到表和

工作记录进行评分。 

10 分 10 分 

 

服务群众，无投诉，无丢失损坏快递 
10 分（被客户投诉且

发生纠纷一次扣 5 分

且无上限） 

10 分 

 

各农村物流网点安装使用智慧乡村 APP，并每周进

行签到,提升服务中心与服务站点的运营效率,根据

智慧乡村 APP 后台签到率及活跃度评分。 

10 分（每漏签到一次

扣 1 分） 10 分 

 

总分 
 总分 100 分（额外加

分 10） 

  

考核人签字：                         站点负责人签字： 

 



 

单位名
称或姓

名
（必填
项）

单位
类别
（必
填

项）

营业执
照注册
号15位

或
18位社
会信用
代码

（企业
必填）

组织机
构代码9

位
（不填
“—

”）或
18位
社会信
用代码

（必填
项）

税务登
记证号

或
18位社
会信用
代码

（企
业必
填）

法定代
表人

（必填
项）

 法定代
表人或个
人身份证

件号
（必填
项）

项目联
系人手
机号码
（必填
项）

项目名
称

（必填
项）

项目
建设
地点

项目
所属
产业

项目报
审级次
（必填
项）

项目合作
单位（多
个单位间
使用、号
隔开）

项目
总投
资

（万
元）

项目申
请金额
（万
元）

（必填
项）

项目建
设开始
日期

（XXXX-
XX-XX）

项目建设
结束日期
（XXXX-
XX-XX）

贷
款
卡
号

项目
贷款
金额
（万
元）

项目
贷款
银行

项目简
述

（300
字以

内，必
填项）

备注
（个人
申请资
金，填
报工作
单位名
称）

附件4：

2022年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入表

项目支持年度： 专项资金名称：


